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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编号：520000-2024-14-001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贵 州 省 消 防 救 援 总 队
贵 州 省 财 政 厅

黔建村通〔2024〕33 号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

贵州省财政厅关于印发贵州省 50 户以上

农村木质房屋连片村寨消防建设

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

铜仁市、黔东南州、黔南州人民政府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民宗委、

省公安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水利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文化和

旅游厅、省应急厅、省市场监管局，贵州电网公司：

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贵州省 50 户以上农村木质房屋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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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 50户以上农村木质房屋连片村寨

消防建设专项行动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

精神和省委、省人民政府安排部署，深刻汲取我省农村火灾事故

教训，切实加强农村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管理，加快补齐农村消防

基础设施建设短板，助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

产和消防安全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进一步树牢“人民至上、

生命至上”理念，贯彻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”方针，以建设美

丽宜居、安全和谐乡村为目标，坚持生产生活与安全发展相统一，

统筹推进城乡发展，建立健全“建、管、用”长效机制。动员各

方力量，整合资源、强化举措，重点实施 50户以上农村木质房

屋连片村寨“水改”“电改”，结合实际组织推进“寨改”“房改”

“厨改”“路改”，加快补齐农村消防基础设施短板，不断健全和

完善农村公共安全体系，着力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

转型，满足人民群众对生活更美好、生产更安全的需要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用 2年时间，新建、改造完成我省 50 户以上农村木质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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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片村寨“水改”889个、“电改”1259 个，提升农村消防安全

水平，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三、年度目标

2024年，新建、改造完成 1191个村寨“水改”“电改”，其

中“水改”335个、“电改”856个。原则上优先安排未实施过“水

改”“电改”的中国传统村落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、乡村旅游重

点村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等村寨。

2025年，新建、改造完成黔东南州 957个村寨“水改”“电

改”，其中“水改”554个、“电改”403个。

四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组织编制“水改”“电改”实施方案。以县（区）为

单位，参照《贵州省 50 户以上农村木质房屋连片村寨“水改”

“电改”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，编制实施方案，明确目标任务、项

目清单、时间节点、工作步骤、资金筹措及保障措施等内容，区

分轻重缓急，分类确定改造村寨。实施“水改”要“一村一方案”，

并作为项目设计、质量监管、竣工验收的重要依据，“电改”实

施方案可与“水改”实施方案合并编制，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若干

村寨联合编制或单独编制。2024年改造实施方案应于 2024年 6

月底前经市（州）相关主管部门审定后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备案。

（牵头单位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，责任单位：省消防救援总队、

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民宗委、省

水利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应急厅、贵州电网公司；铜仁市、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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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南州、黔南州人民政府，下同）

（二）实施 50户以上农村木质房屋连片村寨“水改”。要结

合人饮工程和水利建设引水进村，构建消防给水系统，其主要建

设内容包含建设消防水源、铺设消防管网、安装室外消火栓、设

置消防软管卷盘或轻便消防水龙、配置手抬消防机动泵及水带水

枪、灭火器等消防设施或器材，设立微型消防站等。结合村寨实

际，选用常高压消防给水系统或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。每个村

寨实施“水改”财政补助标准：50-100（含）户村寨补助 70万

元，100-200户村寨补助 93万元，200-300户村寨补助 156万元，

300-400 户村寨补助 228 万元，400 户以上村寨补助 264 万元。

（牵头单位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水利厅，责任单位：省财政

厅、省消防救援总队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民宗

委、省应急厅、省自然资源厅）

（三）实施 50户以上农村木质房屋连片村寨“电改”。对村

寨老旧、裸露和安装不规范的电气线路、配电设施和用电设备实

施拆换、绝缘、穿管、隔热、接地等改造时，采取电气防火保护

措施。充分考虑群众用电需求、电力负荷等因素，对村民户内（入

户电表后）陈旧老化的电气设备、线路及照明用具等进行合理设

计改造，严格按照有关标准规范进行安装敷设，改造中选用的线

路套管颜色要与建筑风格相协调。每户实施“电改”财政补助标

准：六类重点对象等低收入群体户均补助 1500元；一般户补助

1000元。（牵头单位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，责任单位：省财政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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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消防救援总队、贵州电网公司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文化和旅游

厅、省民宗委、省应急厅）

（四）强化农村消防基础设施管理。建立完善农村消防基础

设施维护管理制度，确保消防水池、消防管网、消火栓、消防水

泵、水枪水带等设施器材有专人维护管理，开展水位水压监测，

定期对消防基础设施进行检查、维护、保养，确保能够正常使用。

建立专门台账，并及时更新消防基础设施使用和维护情况。已新

建、改造完成的“水改”“电改”消防基础设施按照“建成一个、

验收一个、移交一个”原则，及时移交属地管理使用，明确消防

安全管理责任。加强消防器材销售市场监管，定期开展抽查抽检，

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管材产品的违法行为。（牵头单位：省住

房城乡建设厅，责任单位：省消防救援总队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

应急厅、省公安厅、省农业农村厅）

（五）探索推进农村智慧消防建设。结合我省农村实际，积

极探索农村智慧消防建设。充分运用科技手段，采用大数据对农

村用电进行实时监测，通过对配电回路的泄漏电流、负荷电流异

常等火灾危险参数实施监控和管理，远程操控、定时开关和漏保

自检，达到人防、物防、技防有机融合，提升农村消防安全水平。

（牵头单位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，责任单位：省消防救援总队、

省民宗委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应急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贵州电

网公司）

（六）加强农村消防安全培训教育。加强对乡镇专职消防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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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义务消防队的培训指导，常态化开展力量调动和联勤联训，

确保联得通、调得出、起作用。各乡镇与辖区村委会、居委会建

立区域联防工作机制，推动乡镇人民政府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网格

化管理。充分发挥村委会作用，成立防火安全小组，制定防火安

全公约，积极组织各方力量，采取“入户串门”的方式，检查消

防安全，通过发放宣传单、张贴农村防火公约、鸣锣喊寨等措施，

加强对群众安全用火、用电、用油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，

提高全民消防安全意识，引导群众不能随意用火、燃放烟花爆竹，

增强群众自我防范意识。（牵头单位：省消防救援总队，责任单

位：省应急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贵州电网公司）

（七）推动建立健全长效机制。坚持以防为主、防抗救结合，

统筹抵御各类火灾，建立健全“防抗救”一体化长效机制。要指

导各地配备村、居志愿消防队，加强日常维护管理，建立健全体

制机制，定期巡查巡检设施设备运行情况，完善消防应急预案，

定期组织消防演练，落实联防联控制度，确保“防抗救”体系运

行正常。（牵头单位：省消防救援总队，责任单位：省应急厅、

省农业农村厅）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省直牵头部门要组建工作专班，统筹

各方力量，抓好资源整合，强化沟通协作，有序推进“水改”“电

改”。相关市（州）、县（市）要将 50户以上农村木质房屋连片

村寨“水改”“电改”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，成立专门工作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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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，加强对“水改”“电改”组织领导，明确工作责任，扎实抓

好方案编制、项目推进、资金拨付等工作，定期研究、定期调度，

确保项目顺利推进。（牵头单位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，责任单位：

省消防救援总队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民宗委、

省水利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应急厅、贵州电网公司）

（二）强化督促指导。加强对 50户以上农村木质房屋连片

村寨“水改”“电改”工作统筹，各省直相关部门要按照责任分

工，加强行业管理，推动工作落实，定期向牵头部门报送工作开

展情况。要联合组织开展实地调研，及时研究解决在推进“水改”

“电改”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推动改造工作落地落实。要严格落

实“三管三必须”要求，压紧压实市（州）、县（市）监督责任

和主体责任，抓好项目资金监管和项目建设调度，推动“水改”

“电改”工作顺利实施。（牵头单位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，责任

单位：省消防救援总队、省财政厅、贵州电网公司、省农业农村

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民宗委、省水利厅、省应急厅、省自然

资源厅）

（三）完善资金投入保障机制。2024-2025年，省、市（州）、

县（市）按照 8:1:1 比例安排，省级资金参照直达资金管理，完

成全省 50户以上农村木质房屋连片村寨实施“水改”889个、“电

改”1259个工作任务。省级财政共计补助 72876.48万元，其中

2024 年安排 34996.2 万元、2025 年安排 37880.28 万元。对以后

年度新增的“水改”“电改”工作任务，市（州）、县（市）应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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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支出责任，统筹自身财力和相关专项资金支持农村消防基础设

施建设。（责任单位：省财政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发展改

革委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水利厅、省民宗委）

（四）发挥社会监督作用。指导各级各有关部门充分利用广

播、电视、报刊、网络等各类媒介加强农村消防安全监督工作，

不断拓宽监督交流渠道，充分发挥现有的政府门户网站、监督信

箱等渠道，让公众充分发表意见，接受公众监督，努力营造人人

支持、人人参与、人人受益的良好氛围。（省直有关部门按照职

责分工落实）

附件：1．贵州省 50 户以上农村木质房屋连片村寨消防建设

专项行动年度任务计划表

2．贵州省 50户以上农村木质房屋连片村寨 2024年

度实施“水改”“电改”名单

3．贵州省 50户以上农村木质房屋连片村寨 2025年

度实施“水改”“电改”名单

4．“水改”“电改”资金测算表（按年度划分）

5．“水改”“电改”资金测算表（市县明细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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